
关于招商基金旗下部分基金暂停深圳

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代销业务的公告

由于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腾元”）进行系统升级改造，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经招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深圳腾元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以下基金暂停深圳腾

元代理销售业务：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招商安泰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０１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０２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２１７００３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

Ｂ

类

２１７２０３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２１７００４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２１７０１４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０５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０８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０９

招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１０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１１

招商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１２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１３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１５

招商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１６

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２１７０１７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１８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２１７０１９

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２０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２１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２２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２３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２４

招商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２７

即日起，投资者将无法通过深圳腾元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投等业务，已通过深圳腾元购买上述

基金的客户，当前持有基金份额的赎回和转换业务不受影响。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８７７－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ｅｎｙｕ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8月 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７０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平安大

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１７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８２

，

１５８

，

１８１．１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８

，

２１５

，

８１８．１１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

: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基金收

益分配每年至多

4

次

;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

８

月

２０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

额净值折算成基金份额，并于

８

月

２１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８

月

２２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

“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8

月

21

日划入销售机构账户。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

权益登记日以后

(

含权益登记日

)

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

,

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

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分红方式

,

请务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

(

即

8

月

20

日之前

,

不含

8

月

20

日

),

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更改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

,

本基金默认现金

红利方式。

3.3.

权益登记日

(8

月

20

日

)

注册登记机构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

,

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有

效

,

而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3.4.

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

,

其在

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3.5.

投资者可在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und.pingan.com)

查询本次分红情况

,

也可向平安大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咨询

(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电话

:400-800-4800)

。

3.6.

投资者还可以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等本基金的代销机构查询本基金本次分红的有关情

况。

3.7.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19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深圳市前海凤凰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已与深圳市前海凤凰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凤凰财富”

)

签订了以下基金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自

8

月

19

日起

,

深圳市前海凤凰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开

始代理销售以下基金

: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０００１

２

平安大华深证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０００２

３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０００３

４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０００４

５

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７００００５

Ｃ

：

７００００６

届时

,

个人投资者可通过凤凰财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凤凰财富尊享理财贵宾专线

:400-006-7599,

或登录凤凰财富网站

http://www.fhcaifu.com;

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00-4800,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fund.pingan.com

了解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19日

证券代码:600401� � �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3-077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简要内容

: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润京运通太阳能实业投资

(

太仓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润京运

通”

)

拟向江西顺风光电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顺风投资”

)

转让其持有的金昌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金昌海润”或“项目公司”

)95%

的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

一

)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润京运通拟向顺风投资转让其持有的金昌海润

95%

的股权

,

转让价格为

95

万元人

民币。 金昌海润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

海润京运通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 金昌海润正在开发金昌市金

川区

70MW

光伏发电项目

,

截至目前尚未取得甘肃省发改委关于项目的核准文件。

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等于与拟转让股权比例相对应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

如金昌海润于交接之日

,

其财

务显示净资产低于原协议转让价格的

,

顺风投资按净资产额支付转让价款。 双方协商达成一致

,

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

二

)

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该议案经全体董

事一致表决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

一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公司名称

:

江西顺风光电投资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

)

3

、注册地址

:

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赛维大道

1950

号

4

、法定代表人

:

王宇

5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6

、主营业务

:

投资管理

7

、成立日期

:2013

年

6

月

24

日

8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

顺风光电国际有限公司

,

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

,

证券代码为

01165

。

9

、顺风光电国际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

人民币元

):

科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２

，

０５１

，

６１０

，

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１

，

６２０

，

３１８

，

０００

资产净额

４３１

，

２９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０５９

，

４８９

，

０００

净利润 （

２７１

，

３３６

，

０００

）

注

:

本表数据来源于顺风光电

2012

年度报告

,()

代表负数。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出售标的基本情况

1

、金昌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

股东情况

:

海润京运通持

100%

的股权。

2)

主营业务

:

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

3)

公司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4)

成立时间

:2012

年

11

月

12

日

5)

注册地点

: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路

95

号

6)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科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６－３０

资产总额

１

，

０１７

，

８２５．２７ １

，

０５７

，

８７３．５４

负债总额

２０

，

２４４．００ ６０

，

７５４．８０

资产净额

９９７

，

５８１．２７ ９９７

，

１１８．７４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２

，

４１８．７３ －４６２．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２

，

４１８．７３ －４６２．５３

(

二

)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为与拟转让股权比例相对应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

如金昌海润于交接之日

,

其财务

显示净资产低于原协议转让价格的

,

顺风投资按净资产额支付转让价款。 该作价依据符合公司股权转让的

市场准则

,

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

、合同主体

:

股权出让方

:

海润京运通太阳能实业投资

(

太仓

)

有限公司

(

下称“甲方”

)

股权受让方

:

江西顺风光电投资有限公司

(

下称“乙方”

)

2

、交易价格

:95

万元人民币。

3

、支付方式

:

乙方向甲方汇款

4

、交付期限

: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9

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

5

、交付或过户时间

:

●

乙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后

,

甲方应立刻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申请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

;

乙

方应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金昌海润章程的要求及时提交相关资料给甲方或签署相关的与股权变更登

记有关的文件

,

以使得股权变更顺利进行。

●

甲方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

,

应将金昌海润新颁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政府相关部门出

具的其它准予股东变更的批准文件复印件发送给乙方确认。

●

乙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后

,

甲方、金昌海润需与乙方同步准备、同步完成递交股权变更所需资料到

工商备案

,

如因甲方、或金昌海润的原因致使工商变更等手续不能完成

,

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

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

3

个工作日内

,

甲方应向乙方移交金昌海润的相关资料、物品

,

包括公司印章、合

同协议原件、办公设施、办公物品等等。

6

、债权债务

:

●

甲方特向乙方陈述

: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是真实的

,

未被挪用于非公司业务开支项目

;

截止到项目

公司交接之日

,

项目公司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

,

不存在向第三方提供担保

,

或其他或有债务的情形

;

不存在任

何欠费或罚款而未支付等情形

;

或是如存在债务

,

以及其他欠费

,

罚款未缴清等等

,

但项目公司的净资产额应

与注册资本一致

;

●

如项目公司于交接之日

,

其财务显示净资产低于注册资本的

,

甲方愿按净资产额接受转让价款

;

●

除截止项目公司转让之日

,

其财务显示的且经乙方认可的债权债务外

,

其他债权债务

,

均由甲方承受。

7

、协议的生效条件

:

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立即生效。

8

、协议生效时间

:2013

年

8

月

16

日

9

、违约责任

:

●

本协议书一经生效

,

双方必须自觉履行

,

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面履行义务

,

应当依照法律和

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

如由于甲方的原因

,

致使乙方不能及时进行股权变更的工商备案等

,

或者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

议书的目的

,

除返还股权对价款外

,

还要就乙方所受损失给予赔偿。

●

如乙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的

,

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

标准为每逾期一日

须支付该期金额万分之一点六的违约金。 如乙方逾期支付超过三十日的

,

则甲方可选择继续履行本协议或

终止本协议

;

如选择终止本协议的

,

乙方应配合甲方采取相应行动

,

以使股权恢复到转让之前的状态。

●

由于乙方延迟提交资料或签署文件的原因

,

致使甲方不能及时进行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等

,

则甲方履

行相应义务的时间可以相应顺延。

五、本次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

一

)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

二

)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

且交易完成后也不会构成任何关联关系。

(

三

)

本次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六、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本次转让项目公司的股权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

将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

,

改善公司的资金流

状况

,

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

二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海润京运通持有项目公司

5%

的股权

,

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上市公司

不存在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委托项目公司理财

,

以及项目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

报备文件

1

、公司董事会决议

;

2

、股权转让协议

;

证券代码:600401

� � � �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3-076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

(

临时

)

会议

,

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以

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

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6

名

,

实到董事

6

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

任向东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

,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海润京运通太阳能实业投资

(

太仓

)

有限公司转让金昌海润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95%

股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润京运通太阳能实业投资

(

太仓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润京运通”

)

拟向江西顺风光

电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顺风投资”

)

转让其持有的金昌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昌海润”

)

95%

的股权

,

转让价格为

95

万元人民币。 金昌海润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

海润京运通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 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等于与拟转让股权比例相对应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

如金昌海润于交接之日

,

其

财务显示净资产低于原协议转让价格的

,

顺风投资按净资产额支付转让价款。

本议案详见

2013

年

8

月

17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

公

告编号为临

2013-077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2013年 8月 19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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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4� � � �证券简称：*ST国恒 公告编号：2013-040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关于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就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铁罗岑

"

）

99.85%

股权合作事宜，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 《重大事项进展暨关于签订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见巨潮资讯网公告内容， 公告编号：

2013-031

）。 就中铁罗岑股权合作细节，罗定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罗定政府

"

或

"

甲方

"

）与天津国恒铁路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或

"

公司

"

或

"

乙方

"

）在

2013

年

7

月底产生了部分分歧。 近日，双方进行了进一步

商谈，罗定政府与我公司、罗定市永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罗定永盛

"

或

"

丙方

"

）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在罗定市政府办公大楼就罗定政府指派的第三方罗定永盛受让本公司持有的中铁罗岑

99.85%

股权事宜

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三方框架协议

"

）。 公司现将三方框架协议进行公告，三方框架协议内容与

公司

2013

年

7

月

26

日公告的框架协议冲突的部分，以三方框架协议为准。 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

复牌。

本公告所涉及的三方框架协议为三方交易的初步意向，根据三方框架协议初步确定的交易金额，未来

具体交易内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告所涉及的交易并非关联交易；根据当前获知信息，经初步测算，本公告所涉及的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目前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另行商定签订补充协议，具

体细节内容尚有不确定性；

2

、本《三方框架协议》所涉及的交易细节，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正式批准，是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

3

、本《三方框架协议》的交易价值尚不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及股权转让对价以双方认可的有资质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中铁罗岑审计报告确定的总资产按股权比例核算价值为准；

4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根据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

及决策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协议主体情况

1

、甲方：罗定市人民政府

2

、乙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166

号

A3

区

224

室。

法定代表人：蔡文杰

注册资本：

149377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1995

年

4

月

30

日

注册号：

120000000003979

经营范围：对铁路、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投资及投资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

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仪器仪表、日用百货的批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3

、丙方：罗定市永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罗定市罗城街泷洲北路

157

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傅杜南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号：

445381000010367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公有资产管理与经营；股权管理；项目投资管理；相关行业的经营管理；以下

经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收购、批发：牲猪（不含牲猪屠宰）；批发：猪肉；汽车运输服务、车辆停放、代售车

票。

罗定政府、罗定永盛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标的情况

协议标的是乙方持有的中铁罗岑公司的

99.85%

股权

1

、标的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罗定市火车站综合大楼七楼

法定代表人： 李庆华

注册资本：

1,448,000,000

元

经营范围：铁路运输业；罗定至岑溪铁路的建设及客、货运输。

股东持股情况：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公司占

99.85%

，中铁建设投资公司占

0.14%

，广西岑溪铁路建设

有限公司占

0.01%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公司股东持股情况：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占

13.81%

，其余为流动股东

持股。

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情况：彭章才持有

60%

，付少松持有

40%

2.

标的公司运营情况

公司已于

2009

年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34,790

万元完成收购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中铁（罗定岑溪）

98.57%

的股权和广东罗定中技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持中铁（罗定岑溪）

0.83%

的股权，收购

中铁（罗岑）股权共计

99.4%

；于

2009

年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6,500

万元完成补足中铁（罗岑）未到位

注册资本；于

2009

年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93,300

万元完成对中铁（罗岑）的增资。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持有中铁（罗岑）

99.85%

的股权。

中铁罗岑公司运营的罗岑铁路位于广东省罗定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境内，罗定至岑溪铁路东起

春罗地方铁路罗定站，西端与在建的洛湛铁路岑溪站连接，正线全长

75.685

公里。

2011

年

8

月

2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广东省、广西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关于调整罗定至岑溪铁路项目总投资和投资主体的批复》（发改办基础

[2011]1879

号），同意调整罗定

至岑溪铁路项目总投资由原来的

14.48

亿元调整为

26.61

亿元。 资金来源为：资本金为

14.48

亿元，其中：天

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4.459

亿元、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

200

万元、广西岑溪市铁路建设有

限公司

10

万元；国内银行贷款

12.13

亿元。

根据《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工程概算》的测算，我公司罗岑铁路项

目将于

2011

年

12

月底前通车。 但由于工程工料费用、征地补偿价格、劳动力等各项成本大幅增加，并且增

设了归义车站，加之政府道路规划等因素影响，罗岑高速公路建设引起道路改移、变线设计的变更所致费用

也大幅增加，投资成本比原立项时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投资概算内募集到的资金已经不能满足罗岑铁

路项目建设的需要，建设工程总周期在施工进度上不同程度受到了制约，造成进度有所减缓，尚未产生预期

的经济效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发布的公告内容，公告编号：

2011-057

）

2012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发布公告（公告编号

2012-079

）说明

"

为强化施工质量，公司与罗岑铁路施工单

位协商进行中途核算，因而现罗岑铁路基本处于停工状态。

"2012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发布关于

2012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其中披露罗岑铁路

"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

为

2015

年

12

月。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标的

协议标的是乙方持有的中铁罗岑公司的

99.85%

股权

根据三方框架协议书描述：

罗岑铁路由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建，正线全长

75.685

公里，中铁罗岑公司对罗岑

铁路完成了建设报批手续，正线征地

3859.9

亩，临时征地

282.1

亩，完善了施工图资料，进行了施工单位和

监理单位招投标工作， 分别与中铁

11

局等

10

家公司签订了

10

个标段的施工合同， 投入了一定数量的资

金，完成了一定实物工程量。

目前，中铁罗岑与中铁

11

局等

10

家公司签订了

10

标段的施工合同未解除，因融资贷款存在困难等原

因，工程建设资金无法按时解决，罗岑铁路建设目前处于停工状态。

（二）合作的方式

乙方拟以人民币壹拾伍亿元转让所持有的中铁罗岑公司的

99.85%

股权给丙方， 乙方承诺把股权转让

所得全部用于收购位于罗定市粤西物流园区内

500

亩的综合用地及粤西物流园项目的其它资产（实际用地

面积以乙方与丙方签订正式合同时确定的面积为准，股权转让价款及股权转让对价最终以双方认可的有资

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铁罗岑公司的审计报告确定的总资产按股权比例为准）。

上述综合用地的对价，由乙、丙双方认可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

上述综合用地及粤西物流园区的交付时间，在乙方与丙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另行约定。

（三）中铁罗岑股权转让成就条件

乙方转让持有中铁罗岑公司的股权前，须满足下列条件：

1.

清偿中铁罗岑公司所欠第三方债权人的全部债务。

2.

对所有被查封或抵押的资产予以解除查封或抵押。

3.

对资产做出评估和审计，确定中铁罗岑公司的公司资产总额

(

不存在债务

)

。

其中，对于中铁罗岑公司的股权转让，乙方还须协调中铁罗岑公司与施工单位解除与中铁罗岑的有关

合同手续，并清退全部施工队，结清工程欠款。

4.

乙方的股权转让行为经过乙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做出了公告。

5.

丙方的股权收购行为已取得罗定市政府的批准。

上述条件成就时，由丙方受让乙方持有中铁罗岑公司的股权，并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

本三方框架协议仅是股权转让意向，有关股权转让的具体事项应以乙方与丙方签订的正式股权转让合

同为准。

（四）协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罗定市人民政府的权利义务

1.

甲方协助乙方解决中铁罗岑公司与相关标段的施工单位解除施工合同、工程结算、清场等工作。

2.

甲方对丙方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综合用地实施征收，并无偿转让过户给丙方。

3.

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综合用地过户给乙方后，由乙方负责申报、运作开发，甲方在各类行政审批中予

以协调和支持。

本公司的权利义务

1.

在本三方协议签订之日起

3

个月内，乙方须协调中铁罗岑公司办理好解除罗岑铁路

10

多个标段的

施工单位有关合同手续，并结清欠款，将施工队全部清退，同时完成对中铁罗岑公司的资产委托评估和审计

工作。

2.

乙方在转让中铁罗岑公司的股权前，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取得其他股东同意。

3.

在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时，乙方必须确保中铁罗岑公司不存在债务，也不存在资产被查封和抵

押。 并承担《审计报告》以外的债务和或有债务，出具《保证书》。

4.

乙方承诺，在本三方协议约定的交易中如有现金收入，全部用于开发建设粤西物流园项目及罗定市

内的其它项目。

罗定永盛的权利义务

1.

在股权转让条件成熟时，受让乙方的股权，与乙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

2.

配合甲方实施土地征收和项目开发等工作。

（五）其他事项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另行商定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三方框架协议的组成部分；

本三方框架协议自签订之日起

60

天内，乙方仍未能按本协议约定完成股权转让的前置条件

,

无法与丙

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本三方框架协议自动解除。

五、三方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中铁罗岑的资产总额

1,557,501,990.58

元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

资产总额

4,159,538,439.02

元的比例为

37.4%

；

中铁罗岑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

0

元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告营业收入

871,409,529.40

元的比例达到

0%

；

中铁罗岑的资产净额

1,447,413,584.94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

末净资产

3,039,744,514.69

元的比例达到

47.6%

。

根据上述数据测算，公司本次三方框架协议内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在中铁罗岑股权正式转让合同签署之前，本三方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暂无法估计。

鉴于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与罗定市人民政府、罗定永盛就本公司持有的中铁罗岑

99.85%

股权

合作事宜签订了三方合作框架协议，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复牌，公司将根据三方框架协议相关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六、备查文件

《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浦发银行为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

发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3

年

8

月

20

日起增加浦发银行代理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

特别提示：

2013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21

日为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

期。

1.

浦发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00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高天、于慧

联系电话：

021-61618888

客户服务电话：

95528

传真：

021-63604199

网址：

www.spdb.com.cn

浦发银行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上海、北京、杭州、宁波、南京、温州、苏州、重庆、广州、深圳、昆明、芜湖、天津、郑州、大连、济南、成都、

西安、沈阳、武汉、青岛、太原、长沙、哈尔滨、南宁、南昌、乌鲁木齐、长春、呼和浩特、合肥、兰州、石家庄、福

州、贵阳等。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19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代码

000171

）自

2013

年

8

月

8

日开始募

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13

年

8

月

29

日。 根据《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易

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以及目前本基金的认购和市场情况，本

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截止日提前至

2013

年

8

月

21

日，即自

2013

年

8

月

22

日起不再接受本基金的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19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银

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银

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3

年

8

月

19

日起增加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代理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自

2013

年

8

月

20

日起增加浦发银行代理本基金

的销售业务。

特别提示：

2013

年

8

月

19

日至

2013

年

9

月

6

日为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

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民生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联系人：杨成茜

联系电话：

010-58560666

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传真：

010-57092611

网址：

www.cmbc.com.cn

民生银行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大连、南京、杭州、太原、石家庄、重庆、西安、福州、济南、宁波、成都、天

津、昆明、苏州、青岛、温州、厦门、泉州、汕头、郑州、长沙、长春、合肥、南昌、南宁、沈阳、呼和浩特等。

2．

中信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C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联系人：郭伟

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传真：

010-65550827

网址：

bank.ecitic.com

中信银行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上海、杭州、绍兴、嘉兴 、温州、台州、丽水、南京、泰州、扬州、常州、无锡、南通、镇江、苏州、广州、佛山、

江门、惠州、珠海、东莞、深圳、总行营业部、石家庄、保定、沈阳、抚顺、葫芦岛、天津、唐山、大连、鞍山、青岛、

威海、烟台、潍坊、济南、淄博、济宁、东营、武汉、襄樊、西安、宝鸡、兰州、长沙、郑州、洛阳、焦作、南阳、安阳、

成都、昆明、曲靖、大理、重庆、贵阳、合肥、芜湖、安庆、蚌埠、太原、大同、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南昌、萍

乡、南宁、柳州、乌鲁木齐、福州、泉州、莆田、漳州、厦门、哈尔滨、长春等。

3.

浦发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00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高天、于慧

联系电话：

021-61618888

客户服务电话：

95528

传真：

021-63604199

网址：

www.spdb.com.cn

浦发银行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上海、北京、杭州、宁波、南京、温州、苏州、重庆、广州、深圳、昆明、芜湖、天津、郑州、大连、济南、成都、

西安、沈阳、武汉、青岛、太原、长沙、哈尔滨、南宁、南昌、乌鲁木齐、长春、呼和浩特、合肥、兰州、石家庄、福

州、贵阳等。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19日

证券代码:000693� � � �证券简称:S*ST聚友 公告编号:2013-062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

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

,

对于绩差公司

,

鼓励

结合资产重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鉴于上市公司的现状

,

公司董事会已提出重大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与股权

分置改革同步进行的总体方案。

2012

年

7

月

9

日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以下简称

"

重组报告书

")

及其它相关议案。

2012

年

12

月

28

日

,

经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41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

得有条件审核通过。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同意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

(

深证上

[2012]479

号

)

。 决定核准本公司股票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恢复上

市。

2013

年

5

月

2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王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 612

号

),

同意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

王

辉及一致行动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王辉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613

号

)

文件

,

同意豁免王辉及一致行动人

的要约收购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

会同王辉及其一致行动人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事宜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2

年

8

月

27

日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 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手续。

若公司未能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

,

公司股票将存在退市

风险。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

,

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

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

:

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230� � � �证券简称：永利带业 公告编号：2013-028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2013-047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并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各相关方正积极推进本次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目前尚未有突破性进展，

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停牌

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所有具有基

金代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均可办理认购，基金简称

"

工银双债

"

，基金代码

"164814"

，深交所挂牌

价

1.000

元，发售时间

2013

年

8

月

19

日至

2013

年

9

月

6

日。 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基金管理公司将及

时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19日


